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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一轮疫情，北塔区委政法
委广大党员干部职工闻“疫”而动、听
令而行，主动亮身份，挺身而出作表
率，下沉社区助力全区构筑起强大的
疫情防控“红色堡垒”和安全屏障。

疫情初始，北塔区委政法委召开
全体干部职工动员大会，迅速把大家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
来，聚焦联点村当前防疫最紧急最迫
切任务，研究制定具体支援方案，对干
部下沉联点村进行科学安排部署。

会后，第一批党员干部赶赴联点
村陈家桥镇光裕村集结报到，主动对
接任务，明确人员分工，全面服从村

“两委”统一指挥调度，切实做到“尽责
不越位、帮忙不添乱”，确保快速形成
工作合力。

光裕村辖区建有一个休闲垂钓山
庄，平时是邵阳城区群众的网红打卡
地。疫情发生后，依然挡不住人们“打
破时空限制”来此休闲娱乐的热情。为
此，北塔区委政法委下沉党员干部成
立工作专班，每天4时至8时和20时至
24时负责劝阻游客和钓客进入山庄。

截至 11 月 8 日，北塔区委政法委
协助联点村开展全民核酸检测 20 余
轮，开展防疫知识宣传 18 次，支援口

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价值1万余元。
抗疫关键时刻，一名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
只差一年多就要退休的北塔区委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黄跃平，从疫情调
度、人员安排、核酸采样规划，再到入
户宣传、秩序维护、纠纷调解等，他既
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自疫情发生以
来，始终带领党员干部奋战在光裕村
防疫最前沿。

光裕村每轮核酸检测采样大概在
1200 人左右，黄跃平上午协助村里做
好核酸检测采样工作，下午带领抗疫
小分队逐门逐户宣传疫情防控政策。
为了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他晚上就睡
在值班室，一套洗漱用品、一张沙发，
建起他临时的“家”。

1987 年出生的“老党员”唐林已
经20多天没有回过家了。他妻子是一
名护士，疫情发生后也一直坚守医
院，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托付给父母
照顾。连轴转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觉得
累，只有接到孩子的视频电话时，这
位高大的汉子才泪盈眼眶，但他深
知，只有守住了“大家”，才能保护好

“小家”。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党

员的率先垂范下，北塔区委政法委广
大青年干警在熔炉里迅速成长。

“妈，你放心，我在这里不错，我会
保护好自己的……”今年刚参加工作
的23岁女孩刘诗雨，在隔离酒店刚和
母亲通话不到两分钟，便因工作人员
的呼叫而挂断。

疫情初始，刘诗雨主动报名进入
隔离酒店担任信息员。信息员的工作
并不轻松：接收、推送入住人员信息；
与酒店组、医疗组、接待组进行数据对
接；及时完成信息上报……半个月来，
她不分昼夜忙碌在工作岗位上，有时
候实在困得不行，只能趴在桌子上眯
一会儿，最忙的时候，她 3 天仅睡了 4
小时。

“大家都在拼，我最年轻，能够袖
手旁观？”刘诗雨说。

值守资江二桥北端卡口的张嘉
华、刘武略两名干警虽然年轻，却是两
个“黑脸包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
桥面浓雾弥漫，一位老人提出要过桥
卖菜。这位老人是他们二人一位共同
朋友的爷爷，老人也是知道守卡人员
刚好是孙子的朋友，才想趁着晨雾过
桥一趟的，但老人的行为被两人坚决
劝阻。

凝聚向上力量的“下沉”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胡文娟 刘文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龙晨枨 李迪雄 屈叶乐）
疫情期间，为保证公平正义“不掉
线”，武冈市人民法院持续推进全
流程网上办案，引导当事人依托

“湖南移动法院”“人民法院调解
平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智
能化网络诉讼服务平台，进行网
上立案、网上诉服、线上开庭，为
群众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
服务。

11月2日，一名深圳律师在微

信朋友圈发文道：“10 月 26 日上
午，通过网上开庭，10月28日下午
就收到了判决书，效率真高。给武
冈市人民法院点赞。”

原来，武冈市人民法院荆竹
法庭受理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案，由于原告在外地，为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要求，荆竹法庭通过网
上开庭庭审，庭后结合证据及事
实进行公正判决，并及时通过电
子送达、直接送达方式，将文书送
达给双方当事人。

“网上法庭”助力司法为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凌 云 戴礼顺) 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新邵公安
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的情况
下，关心关爱和热情帮助每一名社
会特殊人员。

11月6日晚，新邵县公安局坪
上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辖区
向阳村发现一名疑似智障的陌生
男子正漫无目的在该村徘徊。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瘦
弱中年男子站在路边，言语缺乏
逻辑。民警试图与其沟通，但多次
交流无果，且根本无法通过其随
身物品获取其准确个人信息。民
警只好先将其带回派出所。经反
复询问打听和通过户籍系统查
询，民警最终确认该男子系新化
县上梅街道居民彭某。随后，民警
紧急联系当地派出所，获得了彭

某家属联系方式。接到电话通知
的彭某家属称，彭某存在智力障
碍，11月2日早上从家中走失，亲
属到处寻找。考虑当时夜已深沉，
民警驾车将彭某送至高速公路收
费站，并为其提供了热水和食物，
直至家属将其接回。

11月5日9时许，“邵阳快警”
新邵一号平台接到110指令：在酿
溪镇银三角桥头，有一名流浪中年
妇女不知怎么回家。接到指令，快
警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该中年
妇女浑身脏乱，饥饿不堪，无法正
常沟通。通过耐心询问，快警队员
终于听清其名叫周某英(音)，邵阳
市区人，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于
是，快警队员为其准备了水和方便
面，在再三打听不出其任何有效信
息的情况下，快警队员只好将其送
往新邵县救助站。

新邵公安暖心救助特殊人群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北塔区信访局干部职
工切实担负起“为党分忧，为
民解难”的神圣使命，在疫情
防控最前沿展现信访干部的
担当作为和精神风貌。

两个夜班“承包人”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尹
乐清主动承担全局各值守站
点的绝大部分夜班任务，几
乎每晚都有他在站点上忙碌
的身影，而第二天办公室里
最早出现的，依然是他。白
天，在布置好当天工作后，他
又马不停蹄赶到磨石社区参
加志愿服务。核酸检测采样
点维持秩序，入户排查重点
人员，巡逻劝返群众，他停不
下来。

该局“00 后”李锦涛白
天坚持战“疫”，晚上紧盯信
访业务不放松，对全区网上

信访业务做好调度督促，及
时接收、及时上报、及时交
办、及时处理、及时回访督
办。

三个“巾帼英雄”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北塔区信访局的巾帼们当仁
不让，冲在前头。

作为年初北塔疫情隔离
点点长的副局长李梅杰，此
时再次披挂上阵。在隔离点，
从人员转运到健康监测，从
环境消杀到垃圾处理，从送
餐保障到心理疏导，每一个
细节，李梅杰都一丝不苟。

党组成员、副局长周莉
与其丈夫均投入到了北塔抗
疫大军中，年幼的孩子只能
交给老人照顾，每天早出晚
归，偶尔才能与孩子见上一
面。

文员蒋理每天坚守办公
室，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
为全局干部职工做好后勤保
障，最大程度保障抗疫工作
和信访工作需求，每天最后
一个离开办公室。

四个“拼命三郎”

张兴作为协助日常信访
维稳工作的民警，在全区线

下信访接待业务按下“暂停
键”之际，本可居家休息，但
他主动请缨，积极投身到服
务站点值守，用实际行动践
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誓
言。

邱玉伟从疫情发生第一
天起，就一直坚守社区参加
志愿服务，全力协助开展核
酸检测采样、巡逻值守、物资
分发等工作。

罗国祥虽不是党员，但
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他平时上下班都是乘坐
公交车，疫情期间公交停运，
他就每天骑自行车往返数十
公里参加抗疫工作。

家住大祥区的唐需要，
连续半个月以办公室为家。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他退伍
不褪色，真正做到了“疫”线
哪里有需要，“需要”就在哪
里。

担 当
——北塔信访人战“疫”素描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谭 荣

一村民将其农村自有房屋出
卖给本村以外的村民，在收取卖
房款后，将房屋交付给买房人居
住使用。十多年后，他还能请求确
认合同无效、收回已经转让的房
屋吗？

基本案情

2007年12月，胡某某、伍某某
夫妻（乙方）与唐某某等人（甲方）
签订了一份《住宅转让协议书》，乙
方以10万余元的价格购买甲方名
下位于当时大祥区城南乡一处宅
基地上的房屋。

随后，胡某某、伍某某搬入该
房屋，但唐某某一方一直不配合
胡、伍办理土地和房屋使用证变更
登记，于是夫妻二人将唐某某等人
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该房
屋归其所有。

诉讼中，唐某某认为，胡某某、
伍某某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住宅转让协议当属无效。胡某
某、伍某某夫妻二人情绪异常激
动，认为已支付房款并实际居住了
十几年，唐某某等人明显违背诚实
信用原则。

法院判决

大祥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胡
某某、伍某某一家五口已于 2015
年前后将户籍迁入城南乡，在原户
籍地已没有宅基地，且该《住宅转
让协议书》有当地居委会及村、组
的盖章。该案如果支持合同无效，
不仅有违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也不利于社会交易秩序
的安全稳定，遂依法判决确认涉案
房屋归胡某某、伍某某二人所有。

唐某某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宅基地是集体所有的土地，
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与国有土地
使用权相比，存在较多的限制条
件，村民不能将自己的宅基地使
用权随意对本集体组织成员以外
的人进行转让。因此，在非本集体
经济组织内购买宅基地上的房
屋，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在交易
时需谨慎，避免出现合同无效的
不利后果。

律师提醒

湖南森力（邵阳）律师事务所
主任杨梅坤认为，宅基地所有权
由集体所有，该集体组成成员经
申请审批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
不能像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样在市
场流通。作为宅基地上建筑物的
出让人和买受人，在交易前需取
得出让方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的
依法决策与许可，避免出现因损
害集体利益的事由而导致合同无
效的不利后果。同时，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条有明确规定。在交易完成
后，尽量不要基于交易标的市场
价值的变化而轻易去否定交易行
为从而达到额外获利的目的，这
样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利于社会交易秩序的安全稳定
和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

（袁光宇 颜彬 整理）

农村房屋对外买卖，一律无效吗？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王冰）
11月6日19时50分许，新宁县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金石中队民警张侠带领
3名辅警在辖区内例行巡逻时，在富丽
城路口发现一名头上不停流血的市民

焦急地在路边等车。经了解得知，受伤
男子当晚在家中不慎被重物砸伤头
部，急需前往医院治疗。

看到该男子的伤口血流不止，张侠
立即通过对讲机向指挥中心报告情况，

并将受伤男子载上警车，迅速往新宁县
人民医院方向疾驰而去。

警笛呼啸，仅耗时3分钟就将伤者
送到县人民医院，为伤者治疗赢得了
时间。由于送医及时，该男子很快接受
治疗，伤情稳定。确定伤者没有大碍
后，民警才离开医院返回工作岗位继
续执勤。

交警火速护送受伤市民就医

今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坚决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反电诈工作和打击涉老犯罪

工作均取得丰硕成果。图为民警在开展反电诈宣传。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琢玲 摄影报道

以 案 说 法


